
國立臺灣大學生物技術研究中心 

生技人才培育獎學金設置要點 

 

 109年 1月 9日業務會議通過 

109年 4月 14日第 3066次行政會議通過 

一、主旨： 

VIS 世界改造實驗室實驗教育機構，為鼓勵清寒與弱勢之優秀高中生進修學

習生物技術實驗技術，獎勵其勤學求知精神並培養優秀人才，特與國立臺灣

大學生物技術研究中心(以下簡稱本中心)合作設置本獎學金。 

二、經費來源： 

VIS 世界改造實驗室實驗教育機構專用捐款。 

三、獎學金金額: 

補助「生物技術實驗周末高中專班」之全部(或部分)費用。 

四、名額： 

每期 2 名或每年至多 8 名，但審查委員會得就申請情形在未超過獎學金預算

範圍內酌予調整名額。 

五、申請資格： 

(一) 凡本國之公私立高中(職)在學學生，報名參加本中心開設之「生物技術實

驗周末高中專班」者，且符合以下條件之一得申請本獎學金： 

1. 經各縣市政府認定之中低或低收入戶。 

2. 家庭突遭變故：於 1 年內家庭遭逢變故，影響家庭收入。 

3. 其他弱勢對象。 

(二) 除前項規定外，申請人學業成績尚須符合以下條件： 

1. 前一學期之學業成績平均排名須在全班前百分之五十。 

2. 所有學科成績均及格。 

六、申請期限與方式： 

於公告申請期間內，繳送下列文件至本中心  

(一) 申請表。 

(二) 學生證影本。 

(三) 前一學期成績單。 

(四) 政府機關出具之證明文件，如家庭年收入證明、(中)低收入證明等或其

他有利審查之文件。 

七、審查程序： 

由本中心推派 3 人及 VIS 世界改造實驗室實驗教育機構推派 2 人，組成審查

委員會負責審查及核定得獎名單等事宜。 

八、獲獎人參加本中心開設之生物技術實驗周末高中專班，需全程出席不得缺

課，於課程結束後二週內繳交 300 字以上之學習心得。 

九、本要點經本中心業務會議及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